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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北市政府勞工局 函
地址：220242新北市板橋區中山路1段161
號1樓
承辦人：林春熹
電話：(02)29603456 分機6596
傳真：(02)89683102
電子信箱：AN0942@ntpc.gov.tw

受文者：新北市深坑區深坑國民小學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5年2月5日
發文字號：新北勞輔字第1150259593號
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如主旨及說明一、六（請至附件下載區 https://doc2-attach.ntpc.gov.tw

/ntpc_sodatt/ 下載檔案，驗證碼：000X876Q4）

主旨：檢送新北市政府各機關訂購本市庇護工場產品115年1月報

表1份；另適逢新春年節將至，請各機關惠予踴躍採購庇

護工場新春特色禮盒及商品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新北市政府各機關支持訂購本市庇護工場產品競賽計

畫辦理。

二、依據新北市政府108年1月30日第419次市政會議及109年8月

22日新北中秋庇護工場活動市長裁示，請市府各機關學校

應主動帶頭積極優先採購本市各庇護工場所產製之禮盒、

食品、商品與勞務服務，進而協助身障朋友能夠自食其

力。

三、旨揭月報表內訂購金額由本市各庇護工場提供，各庇護工

場於各機關不定期設攤銷售額亦列入訂購競賽評比，若有

疑義請洽承辦人林小姐。

四、依據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第69條規定，各級政府機關、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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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立學校應優先採購身心障礙福利機構或團體、庇護工

場，所生產之物品及其提供之服務；依優先採購身心障礙

福利機構團體或庇護工場產品及服務辦法規定，庇護工場

部分產品已登錄優先採購平臺，請各機關惠予於年度採購

10%額度內，踴躍採購庇護工場產品。有關優先採購相關業

務，請洽衛生福利部社會及家庭署身心障礙福利組（電

話：（02）26531987）。

五、另本局亦有輔導設立超商型庇護工場，如「新北市喜憨兒

土城店」(萊爾富便利商店)、「新北市勝利便利商店林口

隆林店庇護工場」(全家便利商店)、「新北市幸福小站庇

護商店」，貴機關倘向前揭單位訂購商品，採購金額亦可

列入本訂購競賽評比。

六、依據政府採購法第22條第1項第12款略以，機關辦理公告金

額以上之採購，如係購買庇護工場所提供之非營利產品或

勞務，得採限制性招標。

七、請各機關惠予踴躍採購庇護工場新春特色禮盒及商品，以

實際消費支持新北市庇護員工的就業與成長，隨函檢附

「115年庇護工場新春產品型錄」1份供參。

正本：新北市政府所屬各機關學校及新北市烏來區公所(不含勞工局)
副本：

41


